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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⾯⾯觀─你不可不知的限定繼承陷阱

⽂:林博⽂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5-07-11

本⽂

⼀、繼承何時開始？限定繼承是什麼意思？

（⼀）繼承從被繼承⼈死亡時開始

在法律上，⼈死亡時，繼承就會⽴刻發⽣，也就是所謂的繼承開始[1]，⽽通常死亡的時間會依照醫⽣開⽴的死
亡證明書為準。⼀旦繼承開始，被繼承⼈（死者）所有的財產與負債，都會由全體繼承⼈概括承受[2]。換⾔
之，被繼承⼈所有的財產，像是房屋、汽⾞的所有權、要求借錢的⼈還錢的債權等，都會移轉為由全體繼承⼈
公同共有[3]，也就是全體繼承⼈是「⼀起擁有」被繼承⼈的遺產；被繼承⼈的所有債務，則會由全體繼承⼈⼀
同連帶負擔[4]。

（⼆）只需在遺產範圍內負擔債務的限定繼承

然⽽，為了保護繼承⼈，避免⽗債⼦償的悲劇，⾃從2009年⺠法修正後，全⾯採取概括繼承有限責任的「限
定繼承」[5]制度，也就是繼承⼈對債務的負擔，只需要在以繼承遺產的範圍為限度負清償責任即可[6]；⽽且
由於概括有限責任是法律所規定的，因此即便繼承⼈沒有特別向法院陳報繼承的遺產和債務⾦額，繼承⼈依法
仍可以享有概括繼承有限責任的好處，不⽤另外聲請。

舉例來說，A死後，繼承⼈為他的妻⼦B和兒⼦C，⽽A遺留價值新臺幣（下同）2,000萬元房屋、1,000萬元
現⾦遺產以及積⽋銀⾏的5,000萬元債務，則B和C只需要在繼承到的遺產價值，也就是3,000萬元的範圍內對
銀⾏清償即可。

⼆、有了限定繼承，就可以不⽤辦拋棄繼承嗎？

（⼀）什麼是拋棄繼承？

所謂拋棄繼承[7]，就是繼承⼈將繼承的權利放棄，不論是財產或債務通通都不繼承，如此⼀來，被繼承⼈的任
何財產或債務都與拋棄繼承的繼承⼈無關，⽽是會移轉到其他繼承⼈或下⼀順位繼承⼈[8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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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不可不留意的限定繼承陷阱

可能會有很多⺠眾認為，既然法律規定全⾯採限定繼承，那就算繼承到了債務，也可以不⽤辦理拋棄繼承，放
著不管就好，這是⾮常嚴重的誤區。因為，如果沒有拋棄繼承，那麼債權⼈依然可以找繼承⼈討債，繼承⼈仍
然可能⾯臨訴訟甚⾄強制執⾏，只不過繼承⼈在超出繼承遺產的範圍外可以主張不⽤清償。

以上述的例⼦來說，如果B和C沒有拋棄繼承，那麼銀⾏還是會對B與C提告要求清償A的5,000萬元債務，雖
然B和C可以主張只需在3,000萬元的範圍內還債，可是B和C就還是要跑法院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A的5,000
萬元債務分別是⽋不同銀⾏甚⾄是錢莊的話，每間都各別提告，那B和C就會⾯臨源源不斷的債務清償訴訟。

因此，千萬不要認為有了限定繼承就⼀勞永逸，如果被繼承⼈的債務遠⾼於遺產，⽽且有債主上⾨的⾵險，那
麼還是要慎重考慮拋棄繼承。

三、拋棄繼承要怎麼辦理？

拋棄繼承，需要在知道繼承開始起的3個⽉內[9]，向被繼承⼈死亡時的住所地的法院辦理[10]（通常以戶籍地
為住所地），需要準備的資料⼤略有以下幾項（具體應備資料仍應按各地⽅法院最新規定為準）：

（⼀）拋棄繼承⼈的戶籍謄本（限正本且記事欄勿省略）。

（⼆）拋棄繼承⼈的印鑑證明正本。

（三）繼承系統表 [11 ]。

（四）被繼承⼈的除戶謄本（限正本且記事欄勿省略）。

（五）被繼承⼈的死亡證明書正本。

（六）若繼承⼈未滿18歲，還需要法定代理⼈的戶籍謄本、印鑑證明、為未成年⼦⼥利益拋棄繼承的
切結書 [12 ]（切結書所蓋印章必須與印鑑證明的印章相同 [13 ]）。

（七）撰寫家事聲請狀 [14 ]（聲請狀末⾴所蓋印章必須與印鑑證明的印章相同 [15 ]）。

（⼋）已通知其他因為拋棄⽽要繼承的⼈的證明 [16 ]，如果前順位繼承⼈都拋棄了，就要通知後順位
繼承⼈；相關證明通常包含通知的存證信函、郵局回執及被通知⼈的戶籍謄本 [17 ]；後順位繼承⼈中
有⼈死亡者，須準備他的除戶戶籍謄本。



（九）聲請費⽤新臺幣1,500元 [18 ]。

四、結論

最重要的，還是要注意要在知道繼承開始起3個⽉內辦理拋棄繼承。有部分的不肖債權⼈明知道債務⼈死亡，
卻故意等到3個⽉後才寄發存證信函通知繼承⼈清償債務，讓繼承⼈措⼿不及、來不及辦理拋棄繼承。因此當
親⼈不幸離開，除了節哀順變，也要注意往⽣親⼈的財產狀況，若有疑慮，也建議向律師尋求專業協助，才能
妥善保障⾃⾝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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